
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

時    間：108年 6月 14日上午 9時正。 

地    點：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 42號 5樓會議室 

出席股數：出席股數為 14,158,619股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3,989,496股），佔公

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,687,804 股之 68.44％，已逾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，請

主席依法宣佈開會及致詞。 

主    席：陳董事長政隆 

出    席：董  事：陳政璉、傅亦中 

獨立董事：高冠印 

監察人：林寶村 

列    席：會計師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梁益彰先生 

律  師：中道法律事務所 黃韻如女士 

記    錄：陳雪蘋 

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本公司 107年度營業報告。 

本公司 107年度營業報告書。（請參閱附件） 

(二)本公司 107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。

1.依據公司法第 219、228條規定辦理。

2.本公司 107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。（請參閱附件）

(三)分派本公司 107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報告。

1.依據「公司法」及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第 30條規定辦理。

2.分派 107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比率及金額如次，並以現金發放之：

（1）員工酬勞不低於1％：計新台幣186,931元

（2）董監事酬勞不高於2％：計新台幣362,778元

二、承認事項： 

第一案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本公司 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敬請  承認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公司法第 20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公司 107 年度財務報表，業經本公司董事會編造完竣，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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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所王方瑜、陳憲正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，連同營業報告書，送請本公司監

察人查核完竣。 

三、謹檢附前述營業報告書、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，請參閱附件。 

四、敬請  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4,513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2974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4,890權) 

反對權數 6,276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4433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6,276權) 

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83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593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330權) 

第二案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本公司107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敬請  承認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公司法第20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公司107年度盈餘分派謹說明如次： 

（一）附107年度盈餘分配表如后。

（二）本案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分配未滿一元之

畸零款合計數，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。

（三）謹訂定本案現金股利「除息基準日」為108年7月7日。

（四）本次盈餘分派於除息基準日前，若有法令變更、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

客觀環境改變，致使流通在外股權數量或其他變動而須修正時，擬請股

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

三、敬請  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1,514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086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1,891權) 

反對權數 9,275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655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9,275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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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83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59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330權) 

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107年度盈餘分配表 
單位：新台幣元 

項目 金額 

期初未分配盈餘 42,927,238 

加：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206,749 

加：本年度稅後淨利 19,151,802 

減：提列 10%法定盈餘公積 (1,915,180) 

可供分配盈餘 60,370,609 

分配項目： 

    股東紅利(現金股利每股 0.5元) (10,343,902)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50,026,707 

註：依財政部87.04.30台財稅第871941343號函規定，分派盈餘時，應採個別辨認方式；本案

盈餘分派優先分派107年度。 

 董事長：陳政隆          經理人：陳政隆          會計主管：陳思媚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公司法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謹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份條文，如「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」。（請參閱

附件） 

三、提請  公決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4,293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282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4,670權) 

反對權數 6,374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450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6,374權) 

- 3 -



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952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68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452權)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.8.29金管證發字第1070331908號處理準則第10

條但書令及107.11.26金管證發字第1070341072號令發布：修訂「公開發行公司

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謹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份條文，如「部份條文修訂對照

表」。（請參閱附件） 

三、提請  公決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4,294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282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4,671權) 

反對權數 6,373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450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6,373權) 

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952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68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452權)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：107.11.26金管證發字第1070341072號令發布：修訂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

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謹修訂本公司「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」部份條文，如「部份條文修訂

對照表」。（請參閱附件） 

三、本處理程序原公告名稱誤植為「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序」，特此更

正。 

四、提請  公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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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5,293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353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5,670權) 

反對權數 5,374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380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5,374權) 

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952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68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452權) 

第四案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：108.3.7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令發布：修訂「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

與他人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謹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部份條文，如「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」。

（請參閱附件） 

三、提請  公決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4,293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282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4,670權) 

反對權數 6,374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450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6,374權) 

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952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68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452權) 

第五案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：108.3.7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令發布：修訂「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

與他人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」之規定辦理。 

- 5 -



二、謹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部份條文，如「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」。

（請參閱附件） 

三、提請  公決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：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：14,158,619權，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

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，本案照董事會所提原議案通過。 

贊成權數 14,134,293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99.8282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13,974,670權) 

反對權數 6,374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0450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6,374權) 

無效權數 0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% 

棄權/ 

未投票權數 

17,952權，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：0.1268%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：8,452權) 

 

四、選舉事項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本公司第十一屆監察人補選一名案，敬請  選舉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公司法第216條之1、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及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公司監察人補選案，採候選人提名制度。 

三、本公司原監察人林金塗先生因個人因素，自本（108）年3月25日解任監察人之

職，所留職缺，謹進行補選。 

四、第十一屆監察人補選一席，自選任後即行就任，任期為民國108.6.14~110.6.7，

請  就「本公司第十一屆監察人補選候選人名單」中選任之。 

五、請依本公司「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」規定選舉之。 

選舉結果： 

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108年股東常會 

第十一屆補選監察人當選名單 

身份別 戶號 戶名 當選權數 

監察人 43991 林金塗 14,113,988權 

(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，行使選舉權總數：13,954,365權) 

五、臨時動議。 

六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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